
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人權教育資源中心 

話影像人權─我們的人權教育影展實施計畫(台南場次) 

壹、計畫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年 1月 15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60141207B號令修正「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及學科群科中心設置與運作要

點」。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年 7月 16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00076151號函辦理。 

三、 110年 10月 6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與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合作推動 110年

人權月影展及五大公約融入課程」研商會議紀錄。 

貳、計畫目標 

一、 本計畫為響應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於 110年 12 月辦理之人權月系列活動，並與國教

署合作規劃「話影像人權─我們的人權教育影展」活動。 

二、 本中心規劃辦理影片播放及映後座談活動，期能普遍推廣並深化轉型正義的人權教育，

希望能透過影片，引導教學者或學生思考國家暴力、創傷與歷史正義問題。 

參、辦理單位 

一、 指導：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教育部國教署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三、 協辦：國立臺灣文學館、台灣韓國影視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肆、計畫內容 

一、 參加對象： 

(一) 對人權議題融入課程有興趣之全國公私立高中職教師，不限任教科別。 

(二) 對人權議題有興趣之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學生，以鄰近地區為優先。 

(三) 人權教育資源中心種子教師 

(四) 名額預計140位。 

二、 時間與地點： 

 110年12月4日(週六)下午13:40~17:30，國立臺灣文學館‧演講廳 

三、 報名方式： 

(一) 教師請登入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http://www3.inservice.edu.tw/ 

搜尋以下資訊： 



研習名稱：話影像人權─我們的人權教育影展(台南場) 

課程代碼：3268589。 

(二) 學生請填寫 google表單後送出。 

(連結: https://forms.gle/uNkh9uhT49scA7WN8) 

 

四、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月29日(一)，或額滿為止；並由主辦單位審核後寄發行前通知。 

五、 研習時數：全程參加之教師，核予研習時數4小時。請於講座結束後填寫回饋表，作為時

數核發之認定。 

六、 課程規劃 

時間 內容 主講者/主持人 

13:40~14:00 報 到 

14:00~14:10 開幕式 
國立台灣文學館 蘇碩斌館長 
台南女中 鄭文儀校長 

14:10~15:40 
(90分鐘) 

《光州錄影帶 消失的四小時》 
/電影賞析 

人權教育資源中心 

15:40~16:00 休 息 

16:00~17:30 
(90分鐘) 

當證據消失，如何轉型正義？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彭仁郁副研究員 

17:30~ 賦 歸 

伍、交通資訊：國立臺灣文學館（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 1 號） 

※大眾運輸※ 

一、 公車： 

1. 搭乘 2 號公車至孔廟(臺灣文學館)站下車。 

2. 搭乘紅/藍線公車輪椅，至中山/民權路口下車，步行約 5 分鐘。 

二、 火車： 

由臺南前站出口，沿中山路步行約 15 分鐘，或搭乘計程車約 5 分鐘車程。 

三、 高鐵： 

1. 出臺南站轉乘高鐵快捷公車「臺南市政府」路線，約 30~40 分鐘車程，至建興國中(孔

廟)站下車，下車後可沿南門路往孔廟方向步行約 5 分鐘。 

2. 於臺南站轉乘臺鐵沙崙支線，至臺南火車站下車(參前述)。 

※自行開車※ 

1. 國道 1→臺南交流道(327K)→東門路→府前路→南門路→本館。 

2. 國道 1→永康交流道(319K)→中正北路→中正南路→公園路→本館。 

學生報名連結 



3. 省道臺 1 線→北上者由省道 1 抵達臺南市→大同路→開山路→本館，南下者由省道 1 

抵達臺南市→小東路→北門路→中山路→本館。 

4. 國道 3→北上者可利用快速道路 86 快速道路 86 接省道臺 1 線，南下者可利用新化

系統(346K)接國道 8 往西，往南銜接國道 1，再由永康交流道或臺南交流道參照前述

路徑前往。 

※停車資訊※ 

一、開車： 

館方周邊有路邊停車格供使用。 

二、機車： 

1. 南門路側的騎樓白線內。 

2. 孔廟附近的機車停車格。 

3. 友愛街停車格。 

陸、其他事項 

一、 請參加教師務必全程參與。 

二、 主辦單位保有修改活動之權利，如有任何變更內容或詳細注意事項將另行公告。 

三、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規定辦理，敬請遵守以下防疫措施： 

（一） 除飲食之外，研習期間請全程配戴口罩。 

（二） 進入室內場館前請配合量測體溫，額溫攝氏 37.5度以上者不得參與活動。 

（三） 請注意個人清潔，勤洗手，或自備 75%防疫酒精清潔消毒。 

（四） 若有發燒、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者請在家休息，切勿與會。 

四、 聯絡人：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專任助理許博鈞先生。 

      電話：06-2131928#151 

      電子郵件：humanrights@tngs.tn.edu.tw 

      中心網址：http://humanrights.tngs.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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